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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帮朋友一个忙， 背上 70 万元债。 沈某没想到， 那句“你一分钱风险都没有”， 最终成了一场骗局的收尾。 近日， 松江

区人民法院将庭审搬进华东政法大学校园， 100 多名师生旁听了整起案件的宣判。

沈某的遭遇并非个例。 公安部近期披露， 2025 年， 通过一场为期 6 个月的集群打击， 全国共立案 1500 余起， 打掉职

业团伙 200 余个， 涉案总规模近 300 亿元。 一条以“职业背债人” 为核心的金融黑灰产链条， 正在全国隐秘运转。 征信干

净的普通人被包装成企业家、 购车人， 沦为贷款“工具”。 当“免还协议” 变成陷阱， 当“签字即负责” 成为难以摆脱的重

负， 这条产业链如何运转， 又该如何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从“帮忙”到背债

日前， 松江区法院将一起

诈骗案的庭审现场搬进华东政

法大学的校园。 旁听席上，

100 多名师生屏息凝神， 听法

官宣读判决书。 被告人吴某某

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并处

罚金 10 万元。

受害人沈某坐在最后一

排，默默旁听了整个庭审。因为

“帮朋友一个忙”，他背上了 70

多万元的债务，掏空了父母的

积蓄，连累全家举债度日。

2023 年底， 吴某某突然

频繁联系沈某， 电话里声音

焦灼： “兄弟， 我银行账户

突然被限额了， 生意上的钱转

不出去，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

法？”

沈某没多想。 毕竟认识多

年， 平时也有来往。 吴某某还

不时发来几张截图———支付宝

余额几十万， 银行流水一大

串， 看起来确实是个“暂时遇

到困难” 的生意人。

“我有个特殊渠道， 能联

系到审核快、 放款容易的贷款

公司。” 吴某某见沈某犹豫，

又补了一句， “就是我自己征

信有点瑕疵， 贷不下来。 你帮

我个忙， 以你的名义去贷， 钱

到我账上， 我来还。 过几个月

我就把贷款变更到我名下， 你

一分钱风险都没有。”

沈某心软了。 从 2023 年

11 月到 2024 年 7 月， 他多次

按照吴某某的指示， 去了指定

的贷款公司。 签字、 按手印、

录视频———一套流程走下来，

一笔又一笔贷款打到了他的账

户上。 他分文不留， 全部转给

了吴某某， 前后加起来有 80

多万元。

起初， 吴某某确实还了几

期贷款。 几百、 几千， 不多，

但够让沈某安心。 “你看， 我

在还的， 没问题。”

不料， 还款断了。 沈某打

电话过去， 吴某某说“最近手

头紧， 下个月补上”。 再打，

“再等等”。 再打， 电话关机

了。 沈某跑去吴某某的住处，

人已经搬走了。 问共同的朋

友，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沈某报了案。 吴某某最终

在异地被抓获。 松江区法院审

理后认定， 吴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

相， 骗取沈某 80 余万元， 构

成诈骗罪， 数额特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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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某的遭遇不是孤例。 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 利用他人名

义骗取贷款， 已经形成了一套

成熟的“商业模式”。 业内管

这叫“AB 贷” ———征信差的

A （实际用款人）， 找征信好

的 B （名义借款人）， 用 B 的

身份去贷款， 钱归 A 用， 债

归 B 背。

但“AB 贷” 只是这条黑

色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公安部

公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揭示出，

背债市场已经进化出两种更成

熟的运作模式： 一种是“包装

贷”， 另一种是“背坏账”。

在“包装贷” 模式下， 犯

罪团伙招募征信无异常的普通

人充当“背债人”， 进行话术

培训和形象包装， 指使“背债

人” 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取银

行贷款。 有的案件中， “背债

人” 被包装成企业家， 拥有全

套伪造的营业执照和财务报

表； 有的则被包装成购车人，

通过虚假购车合同骗取汽车贷

款。

“背坏账” 模式则更为复

杂。 企业通过中介找到背债

人， 先将不良资产“抵押” 给

背债人名下的空壳公司， 再由

背债人以该资产为抵押向银行

申请贷款。 所获资金由企业与

中介按比例分成， 而背债人则

背上巨额债务。

调查发现， “背债人” 普

遍存在三大共性特征： 学历水

平较低、 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和

偿还能力、 居住地与职业状态

均处于不稳定状态， 但个人征

信记录却相对良好。 他们被犯

罪团伙称为“征信白户”。 在

校大学生、 刚入职场的年轻

人、 收入不稳定的务工人员，

是最容易被盯上的目标。

这些“背债人” 往往并不

真正理解“签字” 意味着什

么。 在他们看来， 签个字、 录

个视频， 不过是走个形式， 钱

到手才是真的。 至于日后银行

催收、 征信变黑、 甚至被起

诉———那都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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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债产业链能够存在并发

展， 还有一个关键环节———金

融机构内部人员的配合。

在吴某某的案件中， 两名

贷款中介人员的名字在庭审中

被屡屡提起。 尽管他们知道吴

某某的征信情况根本通不过金

融机构的审批， 但通过一系列

操作， 沈某就成为了吴某某的

“背债人”。

公安部公布的案例中， 多

起涉及银行内部人员与犯罪团

伙勾结。 目前不少贷款产品过

度依赖书面材料， 对“借款人

是否为实际用款人” 缺乏实质

性核查。 一些银行内部人员甚

至主动参与骗局， 为虚假材料

“开绿灯”。 比如， 明明发现借

款人的收入证明与实际情况不

符， 却仍然签字通过； 明明知

道这笔贷款的实际用款人另有

其人， 却故意不追问。 这些行

为已经不仅仅是失职， 而是涉

嫌违法。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 这类

骗局正在破坏整个社会信用体

系。 松江区法院的刘磊法官指

出，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决

策， 高度依赖征信系统的信用

数据。 犯罪团伙借用他人名义

骗取贷款， 导致实际用款人未

被记录不良信用， 而他人却背

负征信污点。 这不仅使金融机

构面临资金损失， 更直接导致部

分征信数据失真， 破坏社会信用

评价体系。

要堵住这个漏洞， 就需要在

制度上强化面审面签， 对于大额

贷款要求借款人签署“非代持声

明”，明确告知以个人名义为他人

贷款的法律后果。同时，对银行内

部人员的违规行为， 应当建立终

身追责机制，一旦查实内外勾结，

无论离职多久都要追究责任。

尽管当前司法实践中， 对

“背债人” 骗局的打击多集中在

末端———即实际用款人。 但金融

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协作机制

正在加强， 全链条打击将成为常

态。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稽查

局局长邢桂君透露， 截至 2025

年 11 月末， 金融监管总局系统

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 4500 余笔，

涉及金额超 210 亿元。

那些“背债人”， 到底是

被害人， 还是共犯？

沈某是明确的被害人———

吴某某虚构了生意周转、 承诺

还款、 承诺过户， 这些都属于

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 沈某因此陷入错误认

识， 处分了自己的财产。 法院

的判决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并非所有“背债人” 都

像沈某这样无辜。 有些人认为

“背债” 只是钻了金融规则的

空子， 最终即便还不上， 也属

于民事违约范畴。 但司法机关

在办理此类案件时， 核心审查

的是行为人是否从一开始就具

有“非法占有”银行贷款的主观

故意。 在那些典型的“职业背

债”案件中，犯罪团伙招募“白

户”、统一培训、伪造全套证明

材料、 勾结内部人员、 有组织地

套取资金并分赃———这一系列行

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充

分证明其主观上根本没有打算偿

还贷款， 非法占有目的明确。

更重要的是，“职业背债人”

在整条犯罪链上扮演的是“实行

者”而非“受害者”的角色。那些所

谓的“免还协议”不仅不受法律保

护， 恰恰还是共犯之间犯意联络

的证明。司法实践中，对于多次参

与、金额巨大、有明显获利行为的

“职业背债人”， 检察机关往往会

以骗取贷款罪或贷款诈骗罪的共

犯提起公诉。 刘磊法官提醒：

“对主动找上门、 手续异常简单

的贷款渠道， 要保持高度警觉。

非正规小贷公司、 网络贷款平台

往往利息高、 费用杂、 催收手段

激烈， 一旦陷入， 极难脱身。”

“征信白户”被谁盯上

风控成为“空心”环节

“背债人”是受害者还是共犯？


